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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2〕98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泽达易盛（天津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及有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泽达易盛（天津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泽达

易盛，A股证券代码：688555； 

林  应，泽达易盛（天津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兼

总经理暨实际控制人； 

应  岚，泽达易盛（天津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、董

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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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经查明，泽达易盛（天津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

司）在信息披露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

行为。 

（一）委托理财事项披露不真实，在多次监管问询后仍未真

实披露 

2021 年 12月 28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》

称，公司及子公司浙江金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浙江金

淳）分别于 2020年 11月、2020年 12月与管理人鑫沅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、托管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委托理财合同，委

托理财产品名称为鑫沅资产鑫通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

称鑫通 1号）和鑫沅资产鑫福 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

鑫福 3 号），总投入资金为 1.2 亿元，占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总

资产的 23.98%。合同约定产品投向为中国证监会、中国人民银

行认可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或产品，包括但不限于银行

存款、货币市场基金；国债、政策性金融债、地方政府债、央行

票据等。2022年 1 月 11日，公司在关于委托理财的问询函回复

公告中进一步披露称，鑫通 1号、鑫福 3号属于固定收益类产品，

投资于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%，产品风险等级为 R2。 

2022 年 4 月 30 日，公司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显示，公司

委托理财资产管理计划发生额为 1.2亿元，未到期余额为 1亿元。

2022 年 5 月 21 日，公司在关于 2021 年度报告的问询函回复中

称, 鑫通 1号、鑫福 3号的投向已发生变化，其中 1亿元转投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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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和鑫商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和鑫

商盈），上述金额占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8.51%。公司

披露称，和鑫商盈对杭州钥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杭州厚盾贸易

有限公司进行投资。但公司并未进一步披露资金流向，也无法确

认上述资金能否到期收回。 

经进一步查明，公司于 2022年 6月 25日披露的公告显示，

公司及子公司浙江金淳在 2020 年 12 月-2021 年 12 月期间先后

签订补充协议，对鑫通 1号、鑫福 3号的投向等约定作出变更。

其中，2020 年 12 月 24 日，公司签订补充协议，主要将委托理

财投资类别由固定收益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变更为权益类单一

资产管理计划，风险等级由 R2变更为 R5，从中低风险、中低收

益变更为高风险、高收益，投资年限由 5 年变更为 10 年。2021

年 8 月 12 日，公司再次签订补充协议，在投资类别中增加银行

结构性存款、银行理财产品、同业存单、债券基金、债券质押式

回购业务、股票基金、应收账款。但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 28 日

披露的公告和 2022 年 1月 11日、2022年 5月 21日披露的问询

函回复公告中未披露补充协议中新约定的内容，披露的委托理财

相关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，信息披露不真实。公司在 2022 年 6

月 25 日披露的公告中称，委托理财协议变更后，公司可能面临

无法实现预期收益、亏损、无法收回本金的风险，相关金额占公

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217.04%。因上述委托理财等事项，

公司 2021 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被年审会计师出具否定意

见、2021 年度财务报告被年审会计师出具带强调字段的保留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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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。 

公司披露委托理财资金投向及所涉风险应当真实、准确，确

保投资者的知情权。公司已经变更委托资金投向及风险等级，可

能因此承担较大损失，但在多次监管问询情况下仍未真实披露，

反而隐瞒重要信息，将可能存在重大损失、无法回收本金风险的

高风险理财产品，以较低风险的委托理财、固定收益类产品形式

披露，且未披露资金最终流向，违规主观故意明显，性质恶劣、

情节严重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临时补流未按期归还 

2021 年 7 月 7 日，公司披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

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称，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,000万元（含本数）

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约占公司募集资金总额

的 24.69%，并仅限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、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

务相关的生产经营，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

过 12个月。2022年 7月 6日，补流期限届满，公司披露公告称，

无法按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。截至目前，公司仍未归还补流资金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公司恶意隐瞒委托理财资金投向及风险等级等真实情况，经

多次监管问询后仍未如实披露，公司可能因此承担较大损失，且

2021 年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，同时公司还存在未能按期归

还募集资金的违规行为。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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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条、第 5.1.2条、第 5.1.5条、第 7.1.2条、第 7.1.13条、

第 8.2.6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第 5.3.6条等规定。 

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暨实际控制人林应作为公司负责

人、经营管理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时任董事、董事会

秘书兼财务总监应岚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项与财务管理事项的

具体负责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上述违规负有主要责任。上

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.4条、第 4.2.1

条、第 4.2.4条、第 4.2.5条、第 4.2.8条等规定及其在《董事

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做出的承诺。对于本

次纪律处分事项，公司回复无异议。公司向有关责任人送达后，

有关责任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异议或听证申请，视为无异

议。 

（二）纪律处分决定 

鉴于前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

所）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根据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14.2.3、第 14.2.4 条、第 14.2.5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

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泽达易盛（天津）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及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暨实际控制人林应，时任董事、董事

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应岚予以公开谴责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天津市人民政

府，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当事人如对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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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不服，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不停

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科创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的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

并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二○二二年八月二日 
 
 
 
 
 
 
 
 


